
市中小企业服务局关于推荐创新型
高成长培育企业的通知

各区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大鹏新区科技创新和经济服务局、深

汕特别合作区科技创新和经济服务局：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促进中

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》和深圳市人民政府《关于以更

大力度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若干措施》（深府规〔2018〕23 号）

要求，培育优质市场主体，壮大我市发展新动能，助推我市

经济向高质量发展，按照“突出重点、梯度培育、分类指导”

的原则，我局拟建立创新型高成长企业培育库。为了进一步

加大对创新型高成长企业培育服务力度，加强市区联动，现

就推荐创新型高成长培育企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荐条件

被推荐企业应该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在深圳市注册成立，属于民营企业或中小企业，

包括中小型国有、外商投资企业；

（二）未被国家、省、市相关部门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

象名单；

（三）上年度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 3%以上或占

成本费用支出比例不低于 20%；

（四）至少有 1 项与主营产品相关的发明专利、集成电

路布图设计专有权、动植物新品种等，或 5 项以上实用新型

专利、外观设计专利、软件著作权等，且相关知识产权为自



主研发；

（五）主营业务符合我市产业发展导向，上年度主营业

务收入占营业总收入不低于 80%，且同比增长不低于 20%。

市委市政府确定重点培育企业、各区重点培育企业、“专精

特新”企业、新三板企业、中小微基金投资企业、小升规重

点企业、规模以下工业样本企业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、限额

以上商贸服务企业、国家省市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企业等不受

此条件限制。

二、推荐要求

请各区工信主管部门结合本区实际情况，根据推荐条

件，积极向我局推荐创新型高成长培育企业，并请于 2020

年 1 月 15 日前将推荐企业汇总表（见附件）报送我局。推

荐企业数量无上限要求，我局将联合各区工信主管部门从重

点服务、提供融资帮扶、促进融通发展、加强人才培训、强

化公共服务、加大政策扶持、加强宣传推广等方面予以重点

培育，并逐步建立有效的培育创新型高成长企业的帮扶服务

模式和长效机制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创新型高成长培育企业推荐汇总表

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局

2019 年 12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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